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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参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起草单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山泉、郭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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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CP 数据采集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利用 HACCP体系生产的食品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HACCP体系及其应用指南》 

3 术语及定义 

3.1 危害 

指食品中可能影响人体健康的生物性、化学性和物理性因素。 

    常见的危害包括：  

生物性污染：致病性微生物及其毒素、寄生虫、有毒动植物。  

化学性污染：杀虫剂、洗涤剂、抗生素、重金属、滥用添加剂等。 

    物理性污染：金属碎片、玻璃渣、石头、木屑和放射性物质等。 

3.2 危害分析 

    指收集和有关的危害对导致这些危害产生和存在的条件；评估危害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以判定危

害的性质、程度和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影响以确定哪些危害对于食品安全是重要的。 

引起食源性疾病的危害可分为三类： 

    威胁生命致害因子(LI)：如肉毒杆菌、霍乱弧菌、鼠伤寒沙门氏菌、河豚毒素、麻痹性 贝类

毒素等。 

    引起严重后果或慢性病的因子(SI)：如沙门氏菌、志贺氏菌、空肠弯曲菌、副溶血性弧 菌、

甲肝病毒、致病性大肠杆菌等。 

    造成中度或轻微疾病的因子(MI)：如产气荚膜梭菌、蜡样芽胞杆菌、多数寄生虫、组胺 类物

质等。 

3.3 严重性 

    指某个危害的大小或存在某种危害时所致后果的严重程度。 

    需要强调，严重性随剂量和个体的不同而不同，通常剂量越高，疾病发生的严重程度就越高。

高危人群(如婴幼儿、病人、老年人)对微生物危害的敏感性比健康成人高，这些人患病的后果较严

重。 

3.4 危险性 

    对危害发生可能性的估计。危险生可分为高(H)、中(M)、低(L)和忽略不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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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关键控制点 

    指一个操作环节，通过在该步骤施予预防或控制措施，能消除或最大程度地降低一个或几个危

害。 

   关键控制点又可分为 CCP1 和 CCP2 两种。CCP1 是一个操作环节可以消除或预防危害，如高温消

毒。CCP2指操作环节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危害或延迟危害的发生，但不能完全消除危害，例如，冷藏

易腐败的食品。 

3.6 控制措施 

指判定控制措施是否有效实行的指标。标准可以是感官指标，如色、香、味；物理性示，如时

间、温度；也可以化学性指标，如含盐量、PH 值；微生物学特性指标为菌落总数、致病菌数量。 

3.7 监测 

    指对于控制指标进行有计划的连续检测，从而评估某个 CCP是否得到控制的工作。 

3.8 偏差 

    指达不到关键指标限量。 

3.9 环节 

    指食品从初级产品到最终食用的整个食物链中的某个点、步骤、操作或阶段。 

3.10 验证 

    应用不同方法、程序、试验等评估手段，以确定食品生产是否符合 HACCP计划的要求。 

4.HACCP 体系须保存的记录应包括 

4.1 危害分析小结 

包括书面的危害分析工作单和用于进行危害分析和建立关键限值的任何信息的记录。支持文件

也可以包括：制定抑制细菌性病原体生长的方法时所使用的充足的资料，建立产品安全货架寿命所

使用的资料，以及在确定杀死细菌性病原体加热强度时所使用的资料。除了数据以外，支持文件也

可以包含向有关顾问和专家进行咨询的信件。 

4.2 HACCP 计划 

包括 HACCP工作小组名单及相关的责任、产品描述、经确认的生产工艺流程和 HACCP小结。HACCP

小结应包括产品名称、CCP 所处的步骤和危害的名称、关键限值、监控措施、纠偏措施、验证程序

和保持记录的程序。 

4.3 HACCP 计划实施过程中发生的所有记录 

GMP、SSOP、检验验收记录、操作记录、状态（时间温度等）记录。 

4.3.1 记录的要求：  

总的要求:所有有记录都必须至少包括以下内容:加工者或进品商的名称和地址,记录所反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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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期和时间,操作者的签字或署名,适当的时间,包括产品的特性以及代码,以及加工过程或其它

信息资料,也应包括在记录中。 

记录的保存期限:对于冷藏产品,一般至少保存一年,对于冷冻或质架稳定的商品应至少保存二

年。对于其它说明加工设备,加工工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科学评估的结果应至少保存二年。 

可以采用计算机保存记录,但要求保证数据完整和统一。 

4.3.2.应该保存的记录 

CCP监控控制记录； 

采取纠正措施记录； 

验证记录:包括监控设备的检验记录,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检验记录； 

HACCP 计划以及支持性材料,HACCP 计划(不必要包括危害分析工作表,有最好)支持性材料

(HACCP 小组成员以及其责任,建立 HACCP 的基础工作,如有关科学研究,实验报告以及必要有先决程

序如 GMP、SSOP)。 

4.4 其他支持性文件例如验证记录 

包括 HACCP计划的修订等。 

4.5 记录审核: 

    作为验证程序的一部,在建立和实施 HACCP 时,加工企业应根据要求,经过培训合格的人员应对

所有 CCP 监控记录、采取纠正措施记录、加工控制检验设备的校正记录和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检验

记录，进行定期审核。 

    ①监控记录以及审核:HACCP监控记录是证明 CCP处于受控状态的最原始的材料,作为管理工具,

使 CCP符合 HACCP计划要求。监控记录应该记录实际发生的事实,完整,准确,真实,实际数值(而不是

"OK"或"符合要求"等),而且应该至少每周审核一次,并签字,注明日期。 

    ②纠正措施记录:一但出现偏离 CL,应立即采取纠正措施。采取纠正措施就是消除,纠正产生偏

差的原因,并将 CCP 返回到受控状态,隔离分析,处理在偏离期间生产的受影响的产品,必要时应验证,

纠正措施的有效性。记录这些活动是必要的。审核时主要判定是否按照 HACCP计划去执行,应在实施

后的一周内完成审核。 

    ③验证记录以及审核: 

    修改 HACCP计划(原料,配方,加工,设备,包装,运输) 

    加工者评审对供方附保证或证书验证的记录即如原料来源,附有证书或保函,但在接受货物时,

进行了对这些验证记录加以审核的结果 

    验证监控设备的准确度和以及校验记录 

    微生物学试验结果,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微生物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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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检查结果； 

    对验证记录的评审没有明显的时间限定,只是要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审核。 

 

附件： 

1 CCP点抽样检测记录 

2 纠偏记录 

3 检验结果报告单 

4 校准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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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CCP点抽样检测记录 

日期：    年   月     

抽样工序 

 

 

 

 

 

关键限值 

 

 

 

 

检测情况 

  

 

 

 

 

结论 

 

 

 

 

 

抽样人：                  审核：                      审核时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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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纠偏记录 

日期：    年   月                     加工步骤：             

问题描述 

 

 

 

 

采取措施 

 

 

 

 

 

解决问题时间： 

目前状态 

 

 

 

 

 

审核员：                             审核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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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检验结果报告单 

 编号:  

生产车间  样品名称  

采样日期  检验日期  

采 样 人  生产日期  

检验依据  

检验项目  

检验结果： 

 

 

 

 

 

 

 

 

 

 

检验员                复核               年    月    日 

结    论：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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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校准记录表 

名   称 型   号 使用部门 校准时间 校 准 人 备   注 

      

      

      

      

      

      

      

      

      

      

      

      

      

      

      

      

      

      

      

      

审核人：                                   日期：        

 

 

———————— 

 


